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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事先裁定个案采取 

严格立场判断利润来源地 
 

 

香港税务局于2014年2月28日公布了一项有关利润来源地的事先裁定个案
1
。在此

项事先裁定个案中，香港税务局于2013 年 10 月 11 日裁定有关利润来源于香

港，因此纳税人须课缴香港利得税。 

 

本文将在概述香港税务制度中的地域来源征税概念及香港税务局的有关释义和执

行指引之基础上，讨论我们对此项最新发布的事先裁定个案的观点与评论。 

 

地域概念 - 利润来源地 

 

香港实行地域来源原则征税，即只有源于香港的利润（简称「本地利润」）才须

在香港课税，从香港以外地区获得的利润一般不须课税。此项原则体现在《税务

条例》第14条，该条款明确只有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才须予以征收利

得税。这项原则看似简单，然而在将其实际应用于个案时，往往是纳税人和税务

局争议之处。已有不少有关利润来源地的税务个案交由法庭审议及定案，当中包

括不同层次的法庭个案（例如: Hang Seng Bank, ING Baring, Magna Industrial Co, 

等等)。众多的法庭税务案例为如何判断利润来源地确立了概括指导原则。 

 

概括指导原则 
 

确定利润来源地的概括指导原则，是查明纳税人从事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以及

该纳税人从事该活动的地方。换言之, 正确的方法是查明产生有关利润的运作，

并确定这些运作在何处进行。 

 

贸易利润 
 

作为确定利润来源地的一项创始性判例，Hang Seng Bank 案例的终审法庭判决认

为，确定利润来源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买卖合约达成的地点。因此, 采购和销售

通常被视为是产生利润的重要作业行为。然而，有关「达成」的概念则有不同理

解。 
 

在Magna Industrial 一案中，法官认同在判断利润来源地时，应查明纳税人从事了

何种赚取利润的活动，以及该纳税人在何处从事此类活动。在此，法庭确认了货

品在何处购买和出售对贸易活动来说是重要的作业行为。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

虑，例如货品是如何采购和贮存，有关的销售如何招徕，订单如何处理，货品如

何付运，怎样安排融资及怎样付款。 

 

在ING Baring 一案中，终审法院认同概括指导原则，同时明确指出在判断利润来

源地时，不应着重先前或次要的活动，着眼点应放在对于产生利润而言更为重要

的活动所发生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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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法则 
 

在判断利润来源地时，若有关利润是透过代理人而产生，则有关代理人的活动也要考虑在内。在ING Baring 终审法院裁决

中指明，并不需要确立产生利润的交易是由纳税人或其按法律程序委托的代理人进行；只要交易是由某人按照纳税人的指

示，代表纳税人及为其进行，即可视为相关行为应归属于该纳税人。 

 

税务局释义及执行 

 

香港税务局对利润来源地判定规则的观点可参见于2012年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2
第21号（修订本）- 利润来源地（21号

指引）。21号指引吸收了税务判例中的法庭观点，并重申强调「作业验证法」来决定利润来源的重要性，即查明纳税人从

事了何种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以及该纳税人在何处从事该类活动。 

 

贸易利润 
 

税务局在21号指引明确提到「当Lord Bridge在Hang Seng Bank一案中表示，购买和转售商品的利润得自「达成买卖合约」的

地方，这不可能解作法律上的签立 (因为这将取决于要约和承约的正式法律规则)。本局认同在Magna一案所采取的做法，

并会考虑所有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相关运作，包括招揽订单、商议、订定合约、贸易融资、付运和履行合约。」换言之，

税务局明显把买卖合约的「达成」解释为包含了贯穿合约签订前后期间的所有营运步骤。 

 

另外，税务局在21号指引中表明，当局认为有关买卖交易所得的利润不存在分摊的问题，该等利润只可划为须全数课税，

或完全不须课税。 

 

代理人法则 
 

21号指引提出不应轻易地将任何人士在海外的行为归因于在香港的纳税人。21号指引同时否定了将某一集团成员公司的利

润来源归因于入其他集团成员公司的观点，并指出「无论纳税人是否某集团内的其中一家公司，仍必须审查纳税人的运

作。利润来源必须归因于纳税人产生利润的运作，而不是集团其他成员的运作。利润的来源并不是取决于集团的运作。然

而，在适当情况下，如一家关联公司事实上是代表纳税人行事，则会考虑关联公司的活动，从而衡量是否应在事情中给予

适当的比重 。」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涉及一家贸易公司（即纳税人）。该公司从海外关联生产商购买成衣，再转售予海外第三方顾客 。

纳税人与一家香港关联公司（C公司）共享办公室。纳税人在香港以外地区成立了一间分支机构（海外分行），并在海外设

立联络办事处（海外办事处） 。 

 

根据计划的运作方案，由海外市场推广公司（F公司）和顾客磋商销售条款。顾客由F公司介绍给纳税人的海外分行。纳税

人的海外分行负责收取购货订单和确认销售交易。销售交易的要约和承约工作集中在海外分行的行政人员处理。海外分行

会向海外生产商发出购货订单。海外办事处会监察产品的生产情况，并与海外生产商跟进付运时间表。海外分行向顾客发

出显示香港是装货港和产品来源地的销售发票，亦会准备整套出口文件。 

 

纳税人在香港设有银行账户,以用作收取及支付货款。该公司又获关联公司C公司担保，从香港一间银行取得贸易融资。纳

税人亦在香港处理信用证。 

 

（附录1载有个案具体情况，附录 2为架构图，贸易流程及列有香港境内及香港境外的运作之附表。） 

 

观察 

 

税务局裁定有关利润来源于香港，因此纳税人须课缴香港利得税。根据税务局的评注: 

 

 税务局认为从银行取得贸易融资，亦应被理解为使买卖合约的条款及条件生效的步骤。税务局又指出发出信用

证，以及就交易款项进行转让和结算，均属贸易公司业务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活动就商业上的任何实际的目的

而言，都是不能被忽视的。在此个案中，纳税人的香港办事处从香港银行取得贸易融资。税务局认为纳税人的运

作使集团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贸易融资，而该些在香港进行的运作亦让该公司赚取有关利润。 

 

 税务局综合结论认为纳税人在买卖交易的筹组、磋商或订立协议阶段的参与并不明显。税务局并不清楚纳税人是

否有权拒绝任何由F公司介绍的购货订单，或C公司的董事可否代表纳税人进行交易。 

 

 税务局的立场是，如果所有有关公司均就其功能、资产和风险按独立运作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获分配利润，位于香

港的纳税人所获分配的利润，很难说成是源自香港以外地方。 

 

                                                        

2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载有税务局对有关税例的释义及执行方法。指引旨在为纳税人及其授权代表提供资料，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评论 

 

贸易融资是否决定因素? 
 

此案纳税人在香港的运作只限于贸易融资，当中包括在香港设立银行账号支付货款及处理信用证。税务局似乎将贸易融资

视为产生利润的活动（即纳税人从事赚取有关利润的活动），从而产生源于香港的利润；因此该利润须在香港课征利得

税。 

 

税务局对此案的判断方法及结论令人感到意外。在判断利润来源时，尤其是买卖交易所得的利润不存在分摊的问题（即该

等利润只可划为须全数课税，或完全不须课税）, 我们必须要确定赚取利润的「主导因素」之发生地。以上提及的ING 

Baring 裁决明确了在判断利润来源时，应不考虑先前或次要的活动。虽然贸易融资是贸易作业中的「一环」，但其他贸易

作业例如买卖交易的筹组、磋商或订立协议也不可忽略。除非贸易融资是产生利润的主导因素，否则贸易融资作业的发生

地点不应用来判断纳税人的利润来源地。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融资只是辅助性部门的工作，属于先前或次要的活动，在

判断利润来源时应不予考虑。 

 

在1989年的一则个案中，税务上诉委员会曾在确定贸易利润的「主导因素」
3
方面作出过积极的努力。上诉委员的判决指出

「税务局长寻求征税的利润并不因为或源于那些在香港发生的文书处理作业，包括收取销售货款及支付购买货物款项而产

生。利润不会从收取金钱或支付金钱贸易过程中所产生。同样，利润不会从处理那些已在别处谈判及订立好的订单所产

生。香港被用作融资运作的事实不会使香港成为利润之来源地。在此案中，这些活动在我们而言都是辅助性质，并不是寻

找利润来源的决定性因素。」 

 

在21号指引中，税务局指出「达成 」（买卖合同）的释义应考虑所有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相关运作，包括招揽订单、商

议、订定合约、贸易融资、付运和履行合约。然而，在此个案中，相对其他（发生在香港境外的）的作业，税务局似乎提

高了贸易融资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样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 

 
海外办事处，海外分行及海外代理人的活动 
 

在评注中，税务局指出纳税人在买卖交易的筹组、磋商或订立协议阶段的参与并不明显。但我们注意到纳税人成立自己的

海外分行负责买卖交易招揽、商议及订定合约，有自己的海外办事处监察产品的生产情况并跟进付运时间表。再者，纳税

人有海外的F公司负责向纳税人介绍顾客。税务局没有明确解释为何在判断利润来源时，海外分行及海外办事处的活动未予

考虑。 

 

税务局在裁定中道出，当局并不清楚纳税人是否有权拒绝任何由F公司介绍的购货订单。但如果纳税人可以证明F公司是按

照其指示，代表纳税人及为其进行订单筹组的话，那么在决定利润来源时，因为F公司是纳税人的代理人，F公司在海外的

作业（即招揽订单）是应该予以考虑的。若是如此，是否还会得出有关利润源自香港的结论? 

 

税务局亦不清楚C公司（系香港公司）的董事可否代表纳税人进行交易。我们认为，因为C公司为香港公司，若其董事是在

香港代表纳税人进行交易，则会对利润来源产生影响。但是，根据已公布的裁决，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认为，如果税务局对某些关系到裁决的重要事实并不确定的话，当局可以要求申请人对有关的信息进行确定，或在其

裁决上作出假设（税务局一般会这样处理）。我们不认为基于不确定信息的裁决能为公众提供有益的参考。 

 

香港纳税人所获分配的利润 
 

在裁决的评注中，税务局指出如果所有有关公司均就其功能、资产和风险按独立运作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获分配利润，位于

香港的纳税人所获分配的利润，很难说成是源自香港以外地方。在公布的裁决中，税务局只提到纳税人将支付营销费用给F

公司，而在其他转让定价的细节安排方面则缺乏详细的信息。税务局并没有阐明其得出以上结论的理据。税务局的观点似

乎在于，如果海外各方已获分配其在香港以外地方作业的合理报酬，则剩下香港公司（即纳税人）的利润必须为香港公司

在香港的作业所获得。如果这是税务局的立场，则其明显忽视了纳税人透过境外机构（分行和办事处）及代理人在海外进

行作业所对应获得的利润。 

 

后续展望 

 

税务局公布的事先裁定个案，系向公众提供的一般参考信息；虽然其不会对纳税人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但反映了税务局对

此等处理事项的一般看法。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的裁决不利于纳税人。我们暂不能确定是否存有任何未公开的信息对税务局的结论产生影响。不

过， 根据已公布的信息和上述分析，税务局似乎采取了较严格的立场以判断利润来源地。如果税务局不同意第 54 号个案

事先裁定申请中的纳税人诉求，税务局可以简单地发出一项不利裁决而不公布有关裁定的具体内容。因此，该项事先裁定

个案的公布意味着当局希望对贸易利润的离岸申请（即申请确认该贸易利润来源于香港以外的地区）采取更为严格的态

势。我们认为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是对地域来源原则发展的一个倒退。往后税务局很可能将增加离岸申请的难度，特别

                                                        
3 D59/89(1989) 5 IRBRD 11 



是当个案涉及在香港的一些活动，如贸易融资。有鉴于此，受影响的纳税人应在考虑任何海外架构或业务，以及提出离岸

申请之前，先行寻求专业意见。有海外作业的纳税人也应在税务局检查或重新审查其离岸申请前，仔细审视其目前所作出

的离岸申请。 

 



 

 

附录 1: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转载自税务局网页: http://www.ird.gov.hk/chs/ppr/advance54.htm) 

 
1. 《税务条例》的条文 

 本裁定适用于《税务条例》第 14 条。 

 
2. 背景 

 (a) 该公司是一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由 A 家族和 B 家族共同拥有。A 家族和 B 家族分别以 A 国和 B

国为基地。该公司的所有董事均非香港居民。 

 (b) A 家族和 B 家族是制衣业的伙伴，各拥有 C 公司 50%的股权。C 公司是一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c) 以 D 国为基地的 D1 公司和 D2 公司，及以 E 国为基地的 E 公司（统称「海外生产商」），都是 C 公司的附属

制衣公司。 

 (d) 由 A 家族全资拥有位于 F 国的 F公司，负责统筹所有市场推广活动。A 家族的董事和 A 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

（以 A、D 和 E 国为基地）负责联络顾客、就买卖进行磋商、处理顾客的购货订单、以及把购货订单和销售订

单传送给海外生产商。 

 (e) 海外生产商会安排把产品直接付运予顾客，产品不会运经香港。 

 (f) C 公司须就 A 集团所介绍的生意，向 F 公司支付相关营业额的 5%作为费用（「市场推广费用」）。 

 
3. 安排 

 (a) 该公司的成立是为海外生产商与没有关连的海外顾客作中介人。该公司从海外生产商购买成衣，再转售予顾

客。 

 (b) 该公司与 C 公司共享一间办公室，并在香港透过一间会计公司设立一个注册办事处。 

 (c) 该公司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了一间分行（「海外分行」）。 

 (d) 该公司在 D 国设有一个联络办事处，并正准备在 E 国设立一个类似的办事处（统称「海外办事处」）。 

 (e) 海外生产商的一些现有雇员会被调派到海外分行和海外办事处。 

 (f) A 家族的董事将会代表 F 公司与顾客磋商销售条款。顾客由 F公司介绍，但 F 公司没有权与顾客订立销售协议。

所有查询和联络事宜会转交海外分行处理。 

 (g) 该公司支付市场推广费用予 F 公司。 

 (h) 海外分行负责收取购货订单和确认销售交易。销售交易的要约和承约工作集中由海外分行的行政人员处理。 

 (i) 海外分行向海外生产商发出购货订单。 

 (j) 海外办事处监察产品的生产情况，并与海外生产商跟进付运时间表。 

 (k) 海外分行向顾客发出显示香港是装货港和产品来源地的销售发票，亦会准备整套出口文件。有关文件的副本会

交予该公司的香港办事处作转让和保收用途。 

 (l) 该公司在香港设有银行账户，用作付款予海外生产商和向顾客收取货款。该公司获 C 公司担保，从香港一间银

行取得应收帐融资。 

 (m) 该公司在香港聘请一名会计师和一名行政文员，负责处理信用证、向银行交付文件、操作银行帐户和保存记

录。 

 (n) 所有银行文件由 C 公司驻香港的董事签署。 

 
4. 裁定 

 该公司从这项安排所述的交易取得的利润，须按《税务条例》第 14 条课缴香港利得税。 

 
5. 裁定的适用期 

 本裁定适用于 2013/14 至 2015/16 课税年度。 

 

http://www.ird.gov.hk/chs/ppr/advance54.htm


 
6. 税务局局长就将来发生的事件或任何其他事项在要项上作出的假设 

 税务局局长没有作出假设。 

 
7. 裁定日期 

 2013 年 10 月 11 日。 

 
8. 评注 

 (a) 根据《税务条例》第 14 条，凡任何人在香港经营任何行业、专业或业务而获得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

须课缴利得税。 

 (b) 贸易公司的业务被认为是涉及达成买卖合约。「达成」这概念应不只限于决定接受要约。从银行取得贸易融

资，亦应被理解为使买卖合约的条款及条件生效的步骤。 

 (c) 发出信用证，以及就交易债项进行转让和结算，均属贸易公司业务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活动就商业上的任何

实际的目的而言，都是不能被忽视的。 

 (d) 如果所有有关公司均就其功能、资产和风险按独立运作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获分配利润，位于香港的该公司所获

分配的利润，很难说成是源自香港以外地方。 

 (e) 就这宗个案而言，该公司在买卖交易的筹组、磋商或订立协议阶段的参与并不明显。我们并不清楚该公司是否

有权拒绝任何由 F 公司介绍的购货订单，或 C 公司的董事可否代表该公司进行交易。 

 (f) 由于产品可以在香港装载，并以香港作为产品的来源地，产品或许会运经香港。 

 (g) 该公司的香港办事处操作在香港的银行帐户，并转让交易文件给银行作为应收帐融资。该公司处理所有由 C 公

司驻香港的董事所批核的银行文件，以支付贸易交易的帐款。该公司的运作使集团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贸易融

资，而该些在香港进行的运作亦让该公司赚取有关利润。 

  （本评注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陈述） 

 

 

 

 

 

 

 

 

 

 

 

 

 

 

 

 

 

 

 



附录 2: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 架构图

納稅人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所有董事均非香港居民

A家族
(A国)

B家族
(B国)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市场推广公司
F公司
(F国)

海外分行
(香港境外)

海外办事处
(D国及 E国)

C公司

D2公司
(D国)

D1公司
(D国)

E公司
(E国)

海外生产商 海外生产商 海外生产商

 

生产商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贸易流程

納稅人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所有董事均非香港居民海外客户

海外办事处

海外分行
市场推广公司

F公司
(F国)

香港
办事处

香港海外

银行

1. F公司给纳税人海外分行
介绍第三方海外客户

2.纳税人海外分行向海外客户收
取购货订单和确认销售交易

3. .纳税人海外分行并向海外生
产商发出购货订单

4. 纳税人海外

办事处监察产品的
生产情况并跟进付

运时间表

5.纳税人香港
办事处从香港

银行取得
应收帐融资

D2公司
(D国)

D1公司
(D国)

E公司
(E国)

海外生产商 海外生产商 海外生产商



 

附录 2: 事先裁定个案第 54 号 

附表 - 列有香港境内及香港境外的运作 

在香港境内 在香港境外(海外) 

 设立注册办事处 

 设有银行账户用作付款予生产商和向顾客收取货款 

 处理信用证 

 签署银行文件 

 在销售发票显示香港为装货港和产品来源地, 然而

产品不会运经香港 

 

 

 

 

 与顾客磋商销售条款(F 公司) 

 收取购货订单(海外分行) 

 确认销售交易(海外分行) 

 销售交易承约(海外分行) 

 向海外生产商发出购货订单(海外分行) 

 监察产品的生产情况并与海外生产商跟进付运

时间表(海外办事处) 

 发出销售发票及会准备出口文件(海外分行) 

 安排付运(海外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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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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